









昌州环发〔2016〕103号


关于举办2016年全州环保系统专业
技术人员专业知识培训班的通知


准东工业园区环保局，各县市环保局，农业园区环保局，昌吉高新区环保局，局直属各事业单位：
   根据《2016年昌吉州环境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方案》的有关安排，决定举办2016年环保系统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培训时间、地点
培训时间：2016年10月19日-10月21日（3天）；
培训地点：昌吉市南公园西路锦江之星宾馆。
二、培训方式
采取集中教学的方式进行集中培训。
三、培训对象
各县市、园区环保系统企事业单位从事环境监测专业的专业技术人员、州直有关单位具有初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四、培训内容
解读《新环保法》、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环境监测专业知识。
五、考核认定
培训结束后，由州人事人才服务中心命题，统一组织闭卷考试。其中，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70%，集中学习考勤占总成绩30%。成绩合格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登记认定，并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年度考核的依据。
六、其它事项
（一）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人员续交人事考试费，培训费严格按照自治州物价部门核定标准执行。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人员需交人事考试费（初级职称20元／人、中级职称30元／人、高级职称40元／人）。
（二）凡参加继续教育的人员必须携带全部继续教育证。无继续教育证书人员需交8元继续教育证书工本费，并带两张1寸近期免冠照（背面注明姓名和单位）。
（三）培训人员食宿费自理。
（四）为做好此次培训工作，参加培训人员务必在2016年10月14日前将名单传真州环境监测站办公室，0994-2345357（传真）。
联系人及电话：纪心怡  0994-23421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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